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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精密”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联合精密调整、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联合精密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46 号）核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98.3334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9.25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9,429,179.50 元，扣除各类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70,642,944.5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8,786,234.96 元。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出

具大华验字[2022]000377 号《验资报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或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与本

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累计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余

额 

1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
13,904.31 13,904.31 7,426.19 6,478.12 



 

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净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余

额 

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

心扩建项目 

2 安徽精密零部件产业化建设项目 13,764.65 10,645.23 8,741.24 1,903.99 

3 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 12,868.96 11,329.08 4,964.50 6,364.58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9,000.00 9,000.00 0.00 

合 计 49,537.92 44,878.62 30,131.93 14,746.69 

二、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概况 

公司通过分析募投项目实施的内外部情况，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

度出发，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拟调整“广东扬山联合精密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

中心扩建项目”、“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新增募投

项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安

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安徽扬

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本次调整、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不涉及实施主体的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调整后的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本次调整、变更前 本次调整、变更后 
本次调整 

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机部件、

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

心扩建项目 

13,904.31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心扩

建项目 

11,184.31 -2,720.00 

- -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

光伏电站项目 

2,720.00 2,720.00 

安徽精密零部件产业化建

设项目 
10,645.23 

安徽精密零部件产业化建

设项目 
10,645.23 0.00 

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

设项目 
11,329.08 

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

设项目 
7,329.08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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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变更前 本次调整、变更后 
本次调整 

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 -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

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 

2,000.00 2,000.00 

- -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

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 

2,000.00 2,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0.00 

合计 44,878.62 合计 44,878.62 0.00 

本次调整、变更募投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3 年 8 月 9 日，“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已在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为 2308-441823-

04-01-326118。2023 年 6 月 16 日，“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

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已在马鞍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分别为

2305-340500-04-01-797197、2305-340500-04-05-549757。 

（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对“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

缩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设备购置金额以及“安徽压

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的设备购置费金额进行调减，将调减的金额用于新增

募投项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5MWp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安徽扬

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变更后的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不变，若在实施过程中投资总额超过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以自有

资金补足。 

1、关于“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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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不改变“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的项目名称、实施主体，本次调整主要对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部分子项

目的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调整前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金额 

1 工程建设投资 3,590.00 3,270.00 

2 设备购置 6,872.73 4,472.73 

3 其他实施经费 542.00 542.00 

4 基本预备费 550.24 550.24 

5 铺底流动资金 2,349.34 2,349.34 

总投资额 13,904.31 11,184.31 

2、关于“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的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不改变“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

的项目名称、实施主体，本次调整主要对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部分子项

目的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调整前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金额 

1 场地建设投入 3,250.00 3,250.00 

2 设备购置费 6,830.12 2,830.12 

3 基本预备费 581.00 581.00 

4 铺底流动资金 667.96 667.96 

总投资额 11,329.08 7,329.08 

（三）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机部件、

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系

公司结合近几年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而制定的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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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伴随着“双碳”战略的提出，国家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在双碳政策的驱动下，对能耗提出了较高要求。公司本次对“广东扬山联合精密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 3800 万件空调压缩机部件、200 万件刹车盘及研发

中心扩建项目”、“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调减投资规模后，募集资

金主要将用于安徽、阳山基地的光伏电站等相关项目建设。 

电能为公司生产环节耗用的主要能源，近年来，由于公司产能持续扩张，生

产耗电量不断提高，由于能耗双控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电价普遍提升，对公司

成本控制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公司从整体效益角度考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虽然“安徽压缩机壳体产业化建设项目”的产销规模将有所下降，

但包括壳体在内的公司各类主要产品的能源成本将有所降低，有利于公司产品保

持较好的竞争力。 

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和现阶段发展需求，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碳达峰的

号召，推动高效节能、绿色低碳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发展绿色经济，同时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过审慎论证后，公司将优先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加大

节能减排力度，实现降本增效，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新增募投项目情况 

（一）新增募投项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

项目” 

实施主体：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选址：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杜步镇工业园 

项目内容：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2、项目估算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计划

总投资 2,7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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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是光伏发电项目，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鼓励类第四电力中的第 24 条分布式能源的投资项目。 

投资建设该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能充分

发挥企业在资源、资金、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项目建成后，能进一步提升

公司整体实力和价值，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高的投资价值，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 

4、项目实施进度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周期预计 10 个月。 

5、项目审批情况 

2023 年 8 月 9 日，“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已在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为 2308-441823-

04-01-326118。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最终相关手续能否

取得存在不确定性。 

6、项目经济性分析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计划

总投资 2,720 万元，电站设计运行寿命为 25 年。项目建成后预计合计年平均发

电量约 448.5 万度，25 年累计发电量达约 11,211 万度。 

7、项目风险提示 

（1）项目审批风险 

2023 年 8 月 9 日，“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已在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为 2308-441823-

04-01-326118。“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前尚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相关手续的办理周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项目的开展进度。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细化项目各节点，

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取得相关审批手续。 

（2）人力资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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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针对光伏发电项目人才储备不足，存在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缓慢或者失

误的风险。公司将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或者通过专业运营团队介入，推动项目

顺利实施。 

（二）新增募投项目“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

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

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式光伏电站

项目、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实施主体：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选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当涂经济开发区大城坊西路南侧 

项目内容：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2、项目估算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计

划总投资 2,000 万元；“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

光伏电站项目”计划总投资 2,000 万元。上述项目计划总投资合计 4,000 万元。 

3、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是光伏发电项目，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鼓励类第四电力中的第 24 条分布式能源的投资项目。 

投资建设上述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能充

分发挥企业在资源、资金、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项目建成后，能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实力和价值，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高的投资价值，具有较好的综合效

益。 

4、项目实施进度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建

设周期预计 5 个月；“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5 个月。 

5、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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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6 日，“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已在马鞍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分别为 2305-

340500-04-01-797197、2305-340500-04-05-549757。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取得相

关部门的审批，最终相关手续能否取得存在不确定性。 

6、项目经济性分析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计

划总投资 2,000 万元，电站设计运行寿命为 25 年。项目建成后预计合计年平均

发电量约 457.9 万度，25 年累计发电量达约 11,500 万度。 

“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计

划总投资 2,000 万元，电站设计运行寿命为 25 年。项目建成后预计合计年平均

发电量约 457.9 万度，25 年累计发电量达约 11,500 万度。 

该两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合计年平均发电量约 915.8 万度，25 年累计发电量达

约 23,000 万度。 

7、项目风险提示 

（1）项目审批风险 

2023 年 6 月 16 日，“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一期）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安徽扬山联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MW（二期）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已在马鞍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分别为 2305-

340500-04-01-797197、2305-340500-04-05-549757，其正式开工建设前尚需要政府

相关部门的审批。相关手续的办理周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项目的开

展进度。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细化项目各节点，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进度，尽快

取得相关审批手续。 

（2）人力资源风险 

公司针对光伏发电项目人才储备不足，存在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缓慢或者失

误的风险。公司将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或者通过专业运营团队介入，推动项目

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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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是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并结合公司长

期发展和整体规划，综合考虑到行业政策变化以及公司运营成本优化等原因，经

充分研究论证后审慎提出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

于公司整合现有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五、相关审核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

下，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系公司基于市场环境

的变化并结合公司长期发展和整体规划做出的审慎决定，充分发挥募集资金效益，

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

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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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联合精密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并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针对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与决策程序。公司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利用效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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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申晓毅                   晏学飞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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